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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的：近程：提升計量管理品質

遠程：提升計量產業技術水準

國際作法

日本：計量士(一般計量士、環境計量士)
中國大陸：計量檢定人員及計量師

澳洲、紐西蘭：檢定及檢查人員資格

我國推動策略：正視現況，廣徵意見，由
易而難，逐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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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技術人員管理-1

度量衡之相關計量管理事務，度量
衡專責機關得委託計量師辦理。

法定度量衡器
之檢定、檢查
及定量包裝商
品之抽測等。

度量衡自行檢定管理辦法
申請自行檢定之測試實驗室主管
應取得度量衡專責機關所核發之
計量技術師證書；檢定技術人員
應取得計量技術士證書。

度量衡業務委託辦法
受委託執行度量衡業務之機關或
團體，其技術主管應取得度量衡
專責機關核發之計量技術師證
書；實際從事受託業務之專業技
術人員應取得計量技術士證書。

度量衡法
第8條

計量師之資格與管理，於法律未制定前，
主管機關得委託計量技術人員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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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技術人員管理-2

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

於2003年9月依「度量衡法」訂定計量技術人員之資格、
條件、訓練、監督、考核、有效期限、撤銷、廢止及相關
管理事項等。

計量技術人員之執業，以考試及實務訓練定期資格，分為
計量技術師及計量技術士二等。

考試資格

計量技術師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領有計量技術士證書並從事相關職務三年
以上者。

計量技術士

高級中學或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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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技術人員管理-3

計量技術人員考試每年或間年舉行一次，並採筆試
方式進行。

經考試及格者，應於成績公布後六個月內，完成實
務訓練。

經取得度量衡專責機關所核發之證書後，計量技術
人員始得執業；證書有效期限五年。

度量衡專責機關得監督稽核計量技術人員之業務，
必要時，得令其報告或提供業務相關文件。

計量技術人員有違反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之相關
規定時，度量衡專責機關得限期改正或撤銷、廢止
其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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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技術人員管理-4

計量技術人員考試科目

計量技術師
度量衡法規與行政（含度量衡法及相關法規、度量衡行政
組織、計量產業動態、國際度量衡單位制等）、品質管理
（含實驗室品質管理、量測追溯性、量測稽核、校正報告
實務應用、可靠度概論等）、量測不確定度等，採測驗
式、申論及計算之混合方式試題。

計量技術士
度量衡法規概要（含度量衡法及相關法規）、計量管理概
要（含計量基礎概念、計量標準及追溯、實驗室品質管
理、統計方法等）、量測不確定度概要等，採測驗方式試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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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量考試制度檢討-1

7

1.衡器廠商為主
2.專業技術差異大
3.計量從業人員少
4.師徒傳授技術

現行制度
推動瓶頸

考試
方式

1.需強制取得資格人數少
2.並無執業機會之保障

1.報考受學歷限制
2.須參加實務訓練

1.考試項目多
2.考試難度高
3.命題作業難
4.試務管理繁

法規制度

報考意願

產業
需求

低

少

雜

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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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計量考試制度檢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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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計量技術人員
管理辦法」
(1)委託民間團體辦理考試事務
(2)認可實務訓練機構之訓練

證明文件
(3)區分計量專業項目

2.建置計量人員考試平台
(1)考試以線上方式實施
(2)建立考試題庫
(3)考題單採測驗題型

3.修正其他度量衡法規
擴大計量管理事務委託範圍

1.善用民間資源
2.擴大參與範圍
3.提供工作機會

1.放寬考試資格
2.簡化考試方式
3.調整考試題型
4.增列抵免實務
訓練條件

擴大
產業
需求

提高
考試
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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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技術人員考訓制度之修正-1

1.修正計量技術人員之種類

以考試及實務訓練定其資格，分為甲級計
量技術人員及乙級計量技術人員二種。

計量技術人員依實務訓練項目定其執業範
圍，並登載於計量技術人員證書。

已完成「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修正草案，並於
98/11/20召開公聽會，經與會之廠商、公、學(協)會
代表等一致同意相關修正內容。
98/12/15修正草案預告，預定近期公告。

修
正
重
點

一、修正「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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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甲級計量技術人員之應考資格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領有乙級計
量人員證書，且從事計量相關實務工作三
年以上者，得應甲級計量技術人員考試。

3.放寬乙級計量技術人員之應考資格

增列「從事計量相關實務工作五年以上，

有工作經驗證明文件者。」，得應乙級計
量技術人員考試。

修
正
重
點

一、修正「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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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正考試方式與及格分數

計量技術人員考試採測驗方式行之。考試
成績達60分及格。

5.公告經登錄之實務訓練機構

計量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者，應完成經度量
衡專責機關公告登錄之實務訓練機構開辦
之實務訓練，並向度量衡專責機關申請核
發證書。

實務訓練項目、時數、合格標準、評分方
式及訓練機構由度量衡專責機關公告之。

修
正
重
點

一、修正「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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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民間團體得申請登錄為實務訓練機構
具一定資格條件之計量或檢測相關公、學(協)會、學
術機構或教育訓練機構，得向度量衡專責機關申請登
錄為實務訓練機構。

7.實務訓練機構之監督查核
實務訓練機構於開班訓練前，應檢送實務訓練計畫
書，報請度量衡專責機關審查，經審查核可，始得開
班訓練。
實務訓練機構應於課程結束後，將簽到紀錄、上課紀
錄及成績名冊等文件，報度量衡專責機關備查。
實務訓練機構有違相關規定時，度量衡機關得廢止其
資格，並自廢止次日起2年內，不得再申請登錄。

修
正
重
點

一、修正「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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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增列免除實務訓練之條件
曾從事計量相關實務工作三年以上經驗，或經至計量相關
單位實習計量實務工作達6個月以上者，於考試成績公布1
年內，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度量衡專責機關申請核准免
除乙級計量技術人員之實務訓練。
落日條款(101年12月31日前)

9.計量技術人員證書之管理
經考試及格並完成實務訓練成績及格者，得向度量衡專責
機關申請核發計量技術人員證書，證書有效期間五年。
於證書有效期間內，得參加登載範圍外之實務訓練課程，
經訓練成績合格者，得申請增列執業範圍。

修
正
重
點

一、修正「計量技術人員管理辦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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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計量技術電腦化測試系統
題庫管理、試務管理、線上評量、報名與成績管理等。

考試平台維護運作
相關硬體設備、上線頻寬、諮詢服務等。

建置測試題庫
建置系統題庫、試務管理、線上評量、報名與成績管理。

法定度量衡單位、地磅、量測不確定度、計量管理基本概論、衡
器概論及抽樣概論等。

教育訓練及輔導上線
辦理推廣宣導活動、教育訓練及輔導上線等。

集中考試、隨機出題、即時發布成績。

二、建置計量技術人員考試平台

計量技術人員考訓制度之修正-2

http://metrology.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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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量衡業務委託管理辦法(預定修正)
有關受託執行度量衡業務之機關構，須設置取得計量技術人員證書
之技術主管及從業人員之規定。 (第2條第1項第3款)

度量衡業自行檢定管理辦法(預定修正)
有關自行檢定業者，須設置取得計量技術人員證書之實驗室主管及
檢定技術人員之規定。 (第3條第2項第3款)

度量衡法施行細則(規劃)
增列得委託計量技術人員辦理定量包裝檢測之業務。 (第4條)

度量衡法(規劃)
評估要求法定度量衡器業者，須具備計量技術人員之可行性。

評估衡器經修理、調整或改造，及地磅重新檢定時，採認計量技術
人員執行業務，並由本局監督管理之可行性。

三、配合及規劃修正之法規

計量技術人員考訓制度之修正-3



9

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

公、協(學)會 應考人或民眾

數位題庫

線上考試平台

考試合格
實務訓練或

三年計量工作經驗

免
費
模
擬
測
試

是 否

申
請
證
書

核發證書

報考

考
試

辦
理
考
試

提報考試
辦理結果

計量技術人員考試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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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推動時程規劃

召開修法公
聽會
辦理修正草
案預告及公
告。

建置考試平台
建立數位題庫
召開試務說明會
瞭解民間團體辦

理試務之意願及準
備
公告考試時程

辦理考試
辦理實務訓

練
核發證書
計量技術人

員監督管理

98
年
12
月

99
年
06
月

修法階段 準備階段 考訓階段

99
年
12
月

修正相關法規，
擴大檢定、檢查
及市場監督等工
作， 由計量技術
人員執行之範
圍。
評估修正度量衡
法之營業管理法
規，須具計量技
術人員之可行
性。

推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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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技術人員之展望

透過考訓及取得計量技術人員證書後的持續教育訓練，全
面提升我國計量產業之人力素質與技術層次。

擴大民間計量人員之運用範圍，將部分度量衡器或定量包
裝之抽測、檢定、檢查或市場監督等工作，委託由取得計
量技術人員資格者代為執行。

透過公、學(協)會或市場管理等單位，委託辦理相關計量
管理事務，以達導入民間專業人力資源，提升行政效能之
目標。

評估並研擬經營法定度量器之製造、修理或輸入業者，應
具有取得計量技術人員證照者，以申請度量衡業營業許可
執照之相關規定。

參照日本計量士受計量法保障之作法，研擬特定計量工作
僅能由計量技術人員執行之配合措施與法規。

19

附件---計量學習服務網-1

主要目的
建置培訓計量技術人員線上訓練之平台。

提供有志從事計量工作者，相關計量基礎知識及通識
教育訓練課程。

提供初學者及新進人員迅速獲得有系統的計量基本知
識及入門教育之管道。

配合計量科技發展與產業變遷需要，提供適合在職進
修吸收新知課程，以協助產業發展。

引導民眾正確使用法定度量衡單位，以達劃一度量衡
單位之目標。

自2006年起逐步建置計量學習服務網

網址 http://metrology.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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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量學習服務網-2

主要功能
計量數位學習

包含計量知識、計量技術及度量衡單位等三個學習
區

提供量測技術知識之教育訓練課程，滿足學員多元
之職能需求，並適合各年齡層正確了解法定度量衡
單位。

計量訊息的揭示和知識技術傳遞

計量知識諮詢服務

計量技術人員考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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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學習服務網-3

課程內容

法定度量衡單位相關課程(20單元)
工業用地磅相關技術課程

量測不確定度課程

計量管理基本概論課程

衡器概論及抽樣概論課程

(逐年持續擴充…)
線上學習人數

迄今約76,96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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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分類管理 學習紀錄檢索

社群分享測驗問卷

線上學習運作機制

23

附件---計量學習服務網-4

推廣措施

與約200所大學院校網路建立連線管道，並選擇
重點學校辦理教學推廣活動。

建立與各地區度量衡公（協）會及計量團體之
網路聯結，並透過各民間團體廣為宣導。

建立與度量衡業者之網路聯結，透過業主鼓勵
從業員工上網學習。

相關措施將採補助、獎勵及宣傳活動等方式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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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計量學習服務網-5

未來規劃方向
成為計量產業培訓計量人才及提升計量技術之專業入口
網站。

提供國內外計量產業資訊、業界意見交流及技術知識傳
遞之服務平台。

持續擴增計量產業需求之訓練課程項目及內容，以提升
計量產業人力素質與技術層次。

線上數位考試，將以「即到、即考、即公布成績」作業
方式為規劃目標，使成為最簡便利民的考試方式，以利
計量技術人員考訓制度之推廣普及。

配合推廣宣導措施，提升計量技術人員之專業形象，爭
取業界與民眾的認同與接受。

人員管理

線上問卷管理

課程管理

學習評量管理

作業管理

平台管理

系統整體面

可增刪、修改、包裝、安
裝課程，以拖拉方式將教
材輕易放至課程內

支援多種題型。

可設定在一定時間內線上
收、發、批改個人及群組
作業外，還可設定是否可
逾時繳交及是否開放觀
摩。

學員及教師帳號的管理，
擁有完整的報名機制、全
面學習追蹤系統。

分為校務及課程問卷，除
了基本的增刪修功能外，
另可複製問卷及擁有強大
的問卷結果統計功能。

管理者可自行設定學習者介面、選擇語
系、行事曆、公告、課程使用空間、常
見問題及問卷投票作編修設定，分析與
統計，另外，可寄函通知系統內使用
者。

人員管理

線上問卷管理

課程管理

學習評量管理

作業管理

平台管理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學習管理平台功能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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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量知識諮詢服務功能

27

學員端諮詢服務流程



15

28

客服端之諮詢服務流程

敬 請 指 教


